
通識教育的最低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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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旦大學

教育實在是一件天大的事情，故此《中庸》開篇便說「天命之謂

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�。教育也實在是一件萬難的事情，故

此康德老先生在晚年曾這樣感歎：「能夠對人提出的最大、最難的問

題就是教育」�。因為時勢機緣的種種巧合，在今天的中國，通識教育

竟一時被推向了這樣一件天大而又萬難事業的風口浪尖。在這種情勢

下，被賦予了過多過重責任的通識教育將會遭遇的挫折和爭議是可想

而知的，而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。

通識課程體系的設置、小班討論、文本精讀等等，都使得教學方

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。但這些新的教學方式在教學實踐中也遇

到了種種具體問題，既包括舊有問題，也包括新出現的問題。這些問

題大概可以分為兩類：一類是屬於制度安排層面上的問題，比如通識

課程體系的設置不夠完善、學生的文本閱讀量偏少、教學手段和考核

方式比較單一等等；另一類問題則反映了「教」與「學」的核心，也

就是與教育的根基更具內在關聯的問題。僅就筆者接觸到的人文類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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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教育課的實踐而言，這類有關教與學的問題包括：在宣傳通識課程

時，大學及教師所期待的教學效果與學生所理解和期待的學習結果並

不一致；在所選取的精讀文本中，一些比較強調修辭性的文本，加上

教師在講解過程中，通過強烈的邏輯上的反差所達成的課堂效果（此

反差既是指教師對文本的解讀與常識之間的邏輯反差，也指教師把文

本中原有的差異性東西強化了），結果往往促使學生對於某些觀念的

見解，由一種樸素的偏見轉變為一種更為牢固的偽飾偏見，從而過早

導致某種虛假的盲信或是不屑；閱讀過於艱深的文本，使學生原初的

自信心過早地被削弱，取而代之的是某種教條，而不是學生自覺型的

學習能力；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過多局限在「教」之上，多少忽視

了「學」的部分。

儘管存在著種種問題，但不可否認，通識教育的實施在很大程度

上促進和改善了大學的教學。隨著通識教育實踐的推進和深化，上述

有關制度層面的問題將可以逐步得到解決。但面對教與學的問題，筆者

作為一名承擔通識教育教學任務的教師，卻時時感到艱難甚至挫敗感。

這顯然不單是通識教育所面對的問題，更不是甚麼新挑戰，但這確實是

關係教育本身的最根本問題。不論這些問題以甚麼形式具體表現出來，

從教育對象的角度來看，其實質的影響是：教育對象在接受教育過程

中，不但無法增進自覺型的學習能力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，這種能力

被弱化了。

這種說法或許是報憂不報喜，又或許是對通識教育的期許過甚所

致。但這些問題或多或少會引起關注通識教育事業的人的一些思考，

尤其是通識教育的實踐者。以下要談的是筆者的幾點思考。

一、通識教育的的基本目標

若希望釐清上述問題，我們不得不追溯到一個老問題上：通識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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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的基本目標究竟是甚麼？不能明確通識教育的基本目標，其他也就

無從談起。

談到通識教育，總有一個限定性概念時隱時現地伴隨左右，這就

是「現代社會」。我們所談的總是現代社會條件下的通識教育，對於

通識教育的基本約定也是如此：一、通過詞源學上的考證，即強調不

同的人的共同學習，來輔證現代通識教育的合法性；二、從現代大學

專業化、學科化的多元共同體的基本狀況出發，強調通識教育是對

教育的分裂或不完整狀態的彌補；三、從教育理念出發，認為通識教

育是對知識的全方位傳承，以及對時代重大主題和思想的關注，從而

強調這種教育的社會效果，即公民的培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；四、從

人類本性出發，強調通識教育對引導和發啟人類天性中的美德的重要

性，從而更關注人心的養育和人性秩序。以上從不同角度對通識教育

的約定中，有兩點是相同的，一方面著重其現代社會狀況的條件性和

制約性，另一方面，突出需要用「整全的教育」來糾正現代教育中那

些不利的、甚至有害的全面專業化和技能化傾向，從而挽救教育本

身，而通識教育是有條件並且可能提供「整全的東西」。

強調通識教育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，以及教育本身的健全

性，這本身並沒有錯。然而，如果把教育僅僅理解為單純滿足社會或

時代需要的事業，那麼，只要這類需要是「給定的」，不論這種需要

是對經濟秩序的需要、對社會秩序的需要、對政治秩序的需要、還是

對人心秩序的需要，這樣的教育必然從根本上被降格為一種純粹的服

務性行業。進而，通識教育也會成為僅為滿足上述需要而採取的「補

救措施」。本該是積極性的教育，由於目標消極，最終不得不成了一

種消極謀劃。顯然，通識教育的目標不應是成就這樣一種消極謀劃，

它原本就該是教育本身的目標，因為歸根結底，通識教育仍然是教育

本身的事，離開教育本身來談論某種特殊的通識教育，必然使原本相

同的問題變得南轅北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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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，從此處必然還會引申出下面兩個問題：甚麼是更為積極性

的教育？通識教育如何為自己設定一個更為積極性的目標？前者涉及

教育的靈魂，後者實際上是對於實現這種教育靈魂的可能性的要求。

二、自覺學習：教育的積極性目標

我們都知道，教育於人而言是無所不在的。除了學校教育之外，

還有家庭教育、社會教育等等；除了制度化的教育外，還有非制度化的

教育；除了機構的教育外，還有非機構的教育等等。如果更全面地看，

對於人類個體而言，教育是終其一生的事；對於人類全體而言，教育同

樣是永恆的事業。正是教育成就了人，所謂成就人，就是使人的本質規

定性充分發展，進而完善。由此看來，教育必然與人天性中的某種自然

規定性息息相關，而這種自然規定性正是人自我完善的可能性。或者

說，正是因為在教育的本質中體現了人的自我完善性，教育才有可能

成就人。《中庸》中講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3，可見「教」是

要呈現「性」的。

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教育方式，而每種教育方式也會體現各自特

殊的教育目標。但是，就教育必然會體現人性中的自我完善性而言，

各種教育樣式最終會遵循著一個共同目標—自我完善。教育的靈魂

正是體現在這種對人的積極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的守護之中。那麼，這

種積極的自我完善又如何可能呢？其實答案並不複雜，可以說是老生

常談，那就是「學習」。如果說教育有可能成就一個真正的人，那麼

學習就是這種成就人的教育的靈魂與核心。從這種意義上來看，學習

所指向的不僅是外在經驗、或對外在環境的應變能力，還包括人自身

3	 朱熹著，朱傑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編：《朱子全書》，第六冊，頁3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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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積極自我完善的可能性，與前者相比，後者更為根本。我們常說教

育要回到人本身，也要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，即教育的根本就是指向

人自我完善的可能性，而體現教育這一靈魂的學習才算是真正意義上

的學習。

那麼，這種真正意義上的學習又是怎樣的呢？首先，這種學習的

核心是「自覺性」，即對人性自我完善的自覺性。只有在自覺性的基

礎上，學習才能做到「辨識性」和「反思性」，即通過對所學對象的

明辨和反思，進而達到對學習主體自身有更具積極性的明辨和充分體現

主動精神的思考。只有當這種辨識和思考不只停留在所學的對象上，而

是充分反映在學習主體自身的時候，這才可能成為自覺型的學習，並且

遠離教條。其次，這種學習絕不抽象，或許，這種學習應該說是一種實

踐，是指向人的積極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的實踐。這種實踐不能單憑學校

教育來完成，而是需要與人的內在生命活動相聯結，可謂須臾不離人生

左右。正是在這種意義上，學習才必然是每個人的終身事業。

顯然，這種終生學習絕不限於在學校中的、或理論上的學習，但

是，學校之所以成為學校，在於它必須是更能體現這種學習的精神實

質的場所，而學校的責任正是傳授這種學習的精神實質。我們說學校

是一個學習的場所，也就意味著學校需要幫助學習者養成一種自覺型

的學習習慣和學習能力，這正是積極地指向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的實

踐。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理解「學習」一詞，那麼所謂學習或許可

以被理解為是使「學」成為一種「習慣」。「學」本身就已經包含了

「踐行」的含義，學習的意義就在於使一種「自覺的踐行」成為「習

慣」，成為人的內在生命活動的本質部分，進而使孕育在人的自然本

性中的自我完善性成就為人本身。對學校而言，首要的責任是幫助學

習者養成這種習慣，這就是所謂「傳道」的意義所在。對教育者而

言，「傳道」先於「授業」，但「傳道」並不是弱化「授業」，而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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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「所授之業」成為真正「自覺的所學之業」，成為與生命自我完善

的可能性息息相關的「學業」。

「傳道」是為了發啟學習者對人自然本性中的自我完善的可能性

的自覺探索，從而「自覺地修道」。在此意義上，「學」與「教」是真

正一體的，因為這裏的「學」不是別的，正是「修道」，「修道之謂

教」，上承「性」、「命」。

任何公民品質和人心秩序，都不是單靠「教」便可達成的。只有

當受教育者確實理解教育本身的真實意義，並使學習成為一種與人自

我完善的可能性連結在一起的自覺型學習，此時真正的教育才有可能

發生。無可否認，不論是對教育者抑或對學習者而言，這都是一種看

似過高的要求或標準。然而，這種看似過高的要求，卻正是任何一種

真正教育的最基本目標。如何養成學生的自覺型學習習慣和學習能

力，不僅是通識教育的責任，更是教育本身的責任。或許我們可以把

這看成是通識教育的最低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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